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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合理化建议的提出、采纳、奖励流程，强化员工的主人翁意识，鼓励

员工积极献计献策，以促进集团管理水平的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应参照本办法拟制与本公司实际情况相

符的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  

合理化建议是指员工或部门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任何环节所提出的、超出其职

责范围、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方法和措施。  

第四条 征集要求  

一、建议者应找出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改进方法和措施、详细说明实施步骤；  

二、建议的内容可以涉及公司宏观战略，也可以涉及公司内部管理细则，但

建议内容应言之有物，论证应有理有据；  

三、建议应该切合实际，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说明希望通过采取一

定改进措施后应达到的具体目标。  

第五条 征集渠道  

一、建议者应将建议稿以电子档的形式，通过 BPM系统“投诉与建议”模块

中“工作建议信箱”报请分管行政条线的集团总裁室领导审阅。 

二、分管行政条线的集团总裁室领导在收到工作建议后，将在 2 个工作日内

进行初审并给予回复。  

第六条 评审与实施、监控 

一、对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各类工作建议，分管行政条线的集团总裁室领导将

提交至集团总裁室会议上邀请董事长及其他集团总裁室成员建议进行综合评价，

作出采纳与否的结论，如工作建议被确认采纳方可被认定为合理化建议。 



二、当合理化建议被董事长及集总室成员确认采纳时，分管相关条线的集团

总裁室领导应尽快制定出具体实施计划，必要时可邀请合理化建议者一同参与制

定实施计划，以便合理化建议得以尽快落实。  

三、涉及合理化建议实施计划的相关部门在落实计划时，应注意对因引进落

实合理化建议而带来的各环节变动影响的监控，必要时做出监控报告向分管条线

领导汇报各项指标数据。 

第七条 奖励  

一、建议一经采纳，由集团总裁授予建议者“合理化建议奖”，并给予 10-50

分的奖励； 

二、对于经过实践验证特别优秀的建议，董事长视情况可给予额外加分。  

三、如合理化建议提交者建议中涉及知识产权，在接受集团给予的奖励后，

建议中的知识产权归三胞集团所有。 

第八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三胞体系内所有上传工作建议的员工、对工作建议进行审

核批示的公司分管领导、负责合理化建议组织落实的个人或部门。  

二、培训责任岗：各部门负责人；  

三、检查责任岗：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第九条 附则 

一、本制度解释权归集团公共关系和行政管理中心。 

二、 本制度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原有《合理化建议管理办法》（三集行

[2007]29 号）同时废止。 

 


